
云南省人民政府文件

云政发 〔２０１８〕２０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 “证照分离” 改革

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在更大范围推进 “证照分离”改革

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发 〔２０１７〕４５号)精神,进一步破解 “办

照容易办证难”“准入不准营”等突出问题,加快营造稳定公平

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现就推进 “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工作提

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目标

开展 “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工作,复制推广上海市浦东新区

改革试点成熟做法,释放企业创新创业活力,推进营商环境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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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国际化、便利化.清理规范各类许可,除涉及国家安全、公

共安全、生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公众健康等重大公共利益

外,能分离的许可类的 “证”都分离出去,根据实际分别采用

“直接取消审批、由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制、提升透明

度和可预期性、强化准入监管”等适当管理方式.切实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建立综合监管体系,提升监管效能,推进事中事后监

管由 “严进宽管”向 “宽进严管”转变.加快推进政务信息共

享,实现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信息共享.统筹推进 “证照分

离”和 “多证合一”改革,实行 “多证合一、一照一码”.

二、试点范围和内容

在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边境经济合

作区、开发开放试验区、综合保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

区、旅游度假区、跨境经济合作区 (以下统称开发区,详见附

件),全面开展 “证照分离”改革试点.试点期为本意见印发之

日起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１日.

«国务院关于上海市开展 “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总体方案的

批复»(国函 〔２０１５〕２２２号)和 «国务院关于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规定的行政审批等事项的

决定»(国发 〔２０１６〕２４号)已批复上海市改革试点的１１６项行

政许可等事项 (国务院或部门已取消的事项除外),在上述开发

区内适用.

三、改革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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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取消审批.对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政

相对人能够自主决定,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能够有效实现行业自

律管理的事项,取消行政审批,实行行业自律管理,允许企业直

接开展有关经营活动.

(二)由审批改为备案.政府为及时、准确地获得有关信息,

更好地开展行业引导、制定产业政策和维护公共利益,对行政许

可事项实行备案管理.根据规定的备案条件,企业将有关材料报

送政府有关部门后,即可开展有关经营活动;发现企业有违法违

规行为,通过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予以纠正或处罚.政府部门不

对备案材料进行核准或许可.

(三)实行告知承诺制.对暂时不能取消审批,但通过事中

事后监管能够纠正不符合审批条件的行为且不会产生严重后果的

行政许可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对实行告知承诺的行政许可事

项,由行政审批机关制作告知承诺书,并向申请人提供示范文

本,一次性告知企业审批条件和需要提交的材料,企业承诺符合

审批条件并提交有关材料,即可当场办理有关行政许可事项.申

请人达到法定许可条件后,方可从事被许可行为.

(四)提高审批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对暂时不能取消审批,

也不适合采取告知承诺制的行政许可事项,简化办事流程,公开

办事程序,按照云南省行政许可事项办事指南和业务手册标准模

板的要求,明晰具体受理条件和办理标准,列明审查要求和时

限,推进行政审批及公共服务标准化,实现办理过程公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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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有明确预期.各行业主管部门在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事项

的同时,要全面加强行业规范建设,制定明确具体的行业经营标

准,督促企业对照标准进行备案或实行告知承诺.培养壮大行业

组织,发挥行业自律和规范的引导作用.

(五)加强对涉及公共安全等特定活动的市场准入管理.对

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

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的行政许可事项,按照国际通行

规则,加强风险控制,依法规范审批,强化市场准入管理.

(六)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坚持 “谁审批谁监管、谁主

管谁监管”的原则,探索完善监管措施.对于取消审批或审批改

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制等事项,要逐项研究细化自律准则和标

准,强化日常监管,做到放开准入和严格监管相结合,确保无缝

衔接、不留死角.全面实施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制度,推进

跨部门联合检查,完善跨部门、跨区域执法联动响应机制和失信

联合惩戒机制,实现监管全覆盖.采取抽查、指导行业协会自

查、信用评级等事中事后监管方式,督促指导市场主体及有关人

员严格执行行业规范,守法守规守信经营.充分运用大数据、物

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实时采集和监控监管对象的信息,提高发

现问题和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

(七)加快推进政务信息共享.针对行政审批中申报材料重

复提交、重复审查、重复证明等问题,加快推进公民、企事业单

位和社会组织基本信息共享.进一步完善 “信用云南”、国家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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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云南)等统一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探索实

现部门间企业基础信息和有关信用信息共享、业务协同,让信息

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各试点开发区

要尽快完成接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工作,尽快实现跨部门、

跨层级、跨区域信息共享.

(八)统筹推进 “证照分离”和 “多证合一”改革.按照

“能整合的尽量整合、能简化的尽量简化、该减掉的坚决减掉”

的原则,全面梳理、分类处理各类涉企证照事项. “证照分离”

改革后,属于依法依规可取消或改为备案管理的,要坚决落实.

属于信息采集、记载公示和管理备查类的各种证照,要进一步整

合到营业执照上,实行 “多证合一、一照一码”.对市场机制能

够有效调节、企业能够自主管理的事项以及通过事中事后监管可

达到原设定涉企证照事项目的的,要逐步取消或改为备案管理.

四、组织实施

(一)有关州、市人民政府要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开展 “证

照分离”改革试点工作.参照上海浦东新区改革试点做法,对国

务院已批复上海市浦东新区改革试点的１１６项行政许可事项,逐

项提出取消审批、由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制、提高透明

度和可预期性、强化准入监管的意见,形成本地开发区 “证照分

离”改革试点方案,于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６日前报省编办.

(二)试点过程中,有关州、市人民政府要对保留的行政审

批事项,逐项梳理明确办事依据、材料、程序和时限,研究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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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流程、缩减自由裁量空间、提高工作效率的具体措施,逐项

明确审批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将监管责任落到实处.要及

时总结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尤其是落实事中事后监管责任的

做法.省编办、工商局、法制办要牵头做好改革推进、组织协

调、跟踪分析和督促检查工作.省直有关部门要切实支持试点地

区开展 “证照分离”改革,主动给予指导帮助.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工作由开发区所

在地的州、市人民政府牵头负责.要充分认识改革工作的重要

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周密制定试点方案,细化分解任务,明确

时间节点,层层压实责任,确保改革措施落地见效.要建立协同

推进的工作机制,统筹推进 “证照分离”改革与其他商事制度改

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二)鼓励探索创新.有关州、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要鼓励支

持基层大胆探索,凡是有利于促进就业创业、有利于为市场主体

减负、有利于激发有效投资、有利于改善营商环境、有利于便利

群众办事生活的,都要勇于改革创新.开发区要敢为人先、积极

探索,形成好的改革经验和做法.

(三)坚持依法推进.省直有关部门要对照已出台的 “放管

服”改革措施和修改法规的有关决定,结合改革工作情况,加快

推进有关地方性法规、省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释工

作,为推进 “证照分离”改革提供及时有效的制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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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大督查力度.省编办、工商局、法制办要会同省政

府督查室等部门加强对 “证照分离”改革工作的督促检查,重要

情况要及时向省人民政府报告.对工作组织实施不力、不按要求

推进改革、刁难市场主体的,要按照有关规定严肃问责.

附件:纳入 “证照分离”改革试点的国家级开发区名单

云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８年４月４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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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纳入 “证照分离” 改革试点的国家级开发区名单

(共１８个)

一、经济技术开发区 (５个):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曲靖

经济技术开发区、蒙自经济技术开发区、嵩明杨林经济技术开发

区、大理经济技术开发区.

二、边境经济合作区 (４个):河口边境经济合作区、瑞丽

边境经济合作区、畹町边境经济合作区、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

三、开发开放试验区 (２个):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

区、勐腊 (磨憨)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

四、综合保税区 (２个):红河综合保税区、昆明综合保税

区.

五、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２个):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玉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六、新区 (１个):滇中新区.

七、旅游度假区 (１个):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

八、跨境经济合作区 (１个):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

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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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监察

委,省法院,省检察院,云南省军区.
滇中新区管委会.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４月８日印发


